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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律中 “余条准此”的核心在于 “准此”，这种表述提示了之前的法律

规范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效力，并非一事一例；立法者在修律的过程中通过增加

注、疏的方式将 “准此”充分应用于法典编纂； “准此”指向的内容具有通则性

质，功能在于克服客观具体立法体例的固有弊端、使律内前后统一、避免法律适用

中的冲突与矛盾，从而提高法典的条理化、体系化程度。

关键词：《唐律疏议》　余条准此　通则性规范

　　 “余条准此”作为立法语言与立法技术，是传统立法客观具体、一事一例体例的内生

产物，在法典中被习以为常地使用。在现代法学理论的视野下，“准此”对于法典体例与结

构的特殊功能及意义尤为凸显，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揭示中华法系法典编纂体例的发展、演

变颇有助益。以笔者所见，目前未有针对 “余条准此”进行专门、系统探讨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针对唐律中 “余条准此”涉及的条文及其渊源、性质、功能进行初步探讨，进而揭

示传统法典在立法技术及体例、结构方面的若干特质。

一、唐律中 “余条准此”的含义与用法

　　 （一）含义与表述形式

　　 《唐律疏议》中 “余条准此”共出现 ７次，皆出现在注、疏中，相关内容涉及到 ４篇
计５条律文。详如下：〔１〕

　　 《厩库》 “官私畜毁食官私物”条 （２０４） 《注》： “临时专制亦为主。余条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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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议曰：“‘余条准此’，谓下条 ‘犬杀伤他人畜产’及 ‘畜产抵啮人而应标帜羁绊’之

类，虽非正主，皆罪在专制之人。”

　　 《贼盗》“谋杀制使府主等官”条 （２５２） 《注》：“工、乐及公廨户、奴婢与吏卒同。
余条准此。”

　　 《贼盗》“盗缌麻小功亲财物”条 （２８７）《疏》议曰：“‘余条’，谓诸条奸及略、和
诱，但是争竞，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本条不至死者，并绞。故云 ‘余条准此’。”

　　 《杂律》“盗决堤防”条 （４２５）《疏》议曰：“上条：‘杀伤人，减斗杀伤罪一等。有
杀伤畜产，偿减价。余条准此。’”

　　 《捕亡》“将吏捕罪人逗留不行”条 （４５１）《疏》议曰：“‘余条追减准此’，谓 ‘亡

失宝印’及 ‘不觉失囚’等，称 ‘追减’者，若事经奏决，亦不在追减之例，故云 ‘余条

准此’。”

　　根据以上条文，我们可以对唐律中 “余条准此”的内容与形式有初步认识：

　　内容方面，“余条准此”本身在律文中表达的含义是 “其余条文皆准据此条”。如 《厩

库》“官私畜毁食官私物”条 （２０４）律 《注》载：“临时专制亦为主。余条准此。”结合律

《疏》的解释，“余条准此”表达的内容是：其他条文中若出现了牲畜造成人、财、物损伤

的情况，皆准此处之义，由实际管控牲畜的人承担罪责而并不局限于牲畜的所有人。

　　形式方面，“余条准此”并非唯一的表述形式，律 《疏》在诠释其含义时，也有 “余条

……准此”的形式，如 《捕亡》“将吏捕罪人逗留不行”条 （４５１）中的 “余条追减准此”。

《杂律》“盗决堤防”条 （４２５）中则是引述别条的内容，律 《疏》中所称 “上条”即 《杂

律》“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 （３９２），该条律 《注》：“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余条

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可见，“余条准此”亦为 “余条……并准此”。

既然 “余条准此”并非严格的表述形式，结合其含义可将表述分为 “余条”与 “准此”两

部分。“余条”即 “其余条文”，其中 “余”作形容词使用，表达的含义为 “其余，其他，

以外”。传世文献中相同的用法比较常见，如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得十九人，余无

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２〕“准此”即准据此条，其中的 “准”作动词 “仿效，效法”。

传世文献中相同用法亦不鲜见，如 《新唐书·窦建德传》：“始都乐寿，号金城宫，备百官，

准开皇故事。”〔３〕“准开皇故事”即仿效、效法开皇故事。从逻辑上分析，“准此”已包含

了 “余条”表达之含义，其强调的内容自然是除本条之外其他相关条文准据此条，即 “余

条准此”的核心在于 “准此”。〔４〕结合 《唐律疏议》中 ７处涉及 “余条准此”的条文，

“余条”一语是否出现并不影响其表意。“准此”所表达的含义是提示之前的法律规范具有

较为普遍的适用效力，并非一事一例。

　　若依 “准此”统计，律内共出现 ２２１次，涉及到 １１０条律文。其具体表述形式包括：
“并准此”、“亦准此”、 “皆准此”、 “准此令文”、 “亦各准此”、 “以下准此”、 “各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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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准此例”，也有单独表述 “准此”的情况。以下将各篇中 “准此”出现的频次与

涉及的条文数略作统计：

篇目 出现的频次 涉及的条文数

《名例》（凡５７条） ３４次 ２２条

《卫禁》（凡３３条） ２０次 ８条

《职制》（凡５９条） ２４次 ９条

《户婚》（凡４６条） ２３次 １１条

《厩库》（凡２８条） ２４次 ８条

《擅兴》（凡２４条） ４次 ３条

《贼盗》（凡５４条） ２１次 １１条

《斗讼》（凡６０条） ３４次 ２０条

《诈伪》（凡２７条） １０次 ４条

《杂律》（凡６２条） １０次 ５条

《捕亡》（凡１８条） １３次 ６条

《断狱》（凡３４条） ４次 ３条

　　 《名例》中 “准此”出现的频次与涉及的条文数最多，这与 《名例》一篇的内容相

符。《名例》“序” 《疏》中说：“名训为命，例训为比，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

其中包含的内容被大量 “仿效、效法”以作为具体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据则是应有之义。

《名例》以外出现的 “准此”也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斗讼》一篇 “准此”出现的频次与

《名例》相当；《厩库》一篇计 ２８条，条文数不足 《名例》的一半，但 “准此”出现 ２４
次；唐律各篇皆有 “准此”出现， 《名例》中出现的频次与涉及的条文数分别占总数的

１５％与２０％。另外，换一个角度观察唐律结构可将其分为：总则、事律、罪律、专则四部
分。《名例》一篇为全律之 “总则”，规定通用全律之刑名与法例；《卫禁》、《职制》、《户

婚》、《厩库》、《擅兴》等五篇为 “事律”，主要规定违反行政制度的罚则；《贼盗》、《斗

讼》、《诈伪》、《杂律》、《捕亡》等五篇为 “罪律”，主要规定刑事犯罪的处罚；《断狱》

一篇为 “专则”，主要规定审判制度及相关的罚则。“唐律始以总则，终以专则，先列事律，

后列罪律，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整严的综合性法典。”〔５〕除去 “总则”与 “专则”，“准

此”在 “事律”中出现 ９５次，在 “罪律”中出现 ８８次，涉及的条文数分别为 ３９条、４６
条。也就是说，“准此”在 “事律”与 “罪律”中出现的频次、涉及的条文数大致相当。

　　结合唐律的篇章结构与 “准此”的含义观察其分布，我们发现：“准此”根源于通则性

规范，集中于 《名例》而渗入各篇，将律内大量定罪量刑的具体条文指向若干通则性规范，

使整部法典呈现出条理化、体系化状态。

　　 （二）唐律中 “准此”的用法

　　既然 “准此”连接了通则性规范与具体定罪量刑条文，那么，根据所 “准”之内容，

我们可以进行分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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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适用原则
　　唐律中 “准此”所 “准”之内容为法律适用原则的情况仅有一处，《名例》“彼此俱罪

之赃”条 （３２）：“问曰：私铸钱事发，所获作具及钱、铜，或违法杀马牛等肉，如此之类，
律、令无文，未知合没官以否？答曰：其肉及钱，私家合有，准如律、令，不合没官。作

具及钱，不得仍用，毁讫付主，罪依法科。其铸钱见有别格，从格断。余条有别格见行破

律者，并准此。” “准此”指示的通则性规范是：格与律两种法律形式针对同一法律事件或

法律行为作出规定且相互抵触时，两者适用效力的判断标准。即针对同一事件或行为，遇

有格、律相抵触的情况，格的法律效力高于律。从内容来看，这是比较抽象的法律适用原

则，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表述法律适用原则的方式，并非如现行刑法总则做抽象、概括的

一般性陈述，而是通过具体事例阐述法律适用原则。“余条有别格见行破律者并准此”表达

的含义是：“别格见行破律”并非仅适用于前述具体行为，而是通贯全律的原则。

　　唐格久已亡佚，目前所见仅有传世文献中的片段引文与敦煌遗书中的少量写本残卷。
关于私铸钱罪之处罚，我们恰好见到敦煌所出 《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的相关内容，得以

看到唐格修改、补充或变通唐律的规定：

　　４０ 一私铸钱人勘当得实先决杖一百。头首处尽，
　　４１ 家资没官；从者配流，不得官当荫赎。有官
　　４２ 者仍除名。勾合头首及居停主人虽不自铸，
　　４３ 亦处尽，家资亦没官。若家人共犯，罪其家
　　４４ 长，资财并没；家长不知，坐其所由者一房资财。
　　４５ 其铸钱处邻保处徒一年，里正、坊正各决杖一百。
　　４６ 若有人纠告，应没家资并赏纠人。同犯自首
　　４７ 告者，免罪，依例酬赏。〔６〕

　　与 《杂律》“私铸钱”条 （３９１）相互参照，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以格破律”的具体情

况。“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 《疏》

议曰：“私铸钱者，合流三千里。其 ‘作具已备’，谓铸钱作具，并已周备，而未铸者，徒

二年。若 ‘作具未备’，谓有所欠少，未堪铸钱者，杖一百。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

者，不坐。”

　　律文规定私铸钱者罚及己身且罪止流刑，格文扩大了处罚范围，不但处罚私铸钱者还
处罚勾合头首、居停主人、家长、邻保、里正、坊正，刑罚适用方面也不再止于流刑。唐

代 “以格破律”的根源在于唐格的性质。“唐格既是依据制敕拟定的追加法，这就使它具有

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大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按照统治的需要和具体情况的差异，对律、令、

式等成法进行修改、补充和变通。”同时，“以格破律”并未破坏律、令、式等其他基本法

律形式的效力与稳定，而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增强其针对性和灵活性。〔７〕

　　２．计量标准
　　唐律中 “准此”所 “准”之内容，有一些是律内多次适用的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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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５６页以下。



　　 《名例》 “笞刑五”条 （１） 《疏》议曰： “从笞十至五十，其数有五，故曰 ‘笞刑

五’。徒、杖之数，亦准此。”

　　 《名例》“平赃及平功庸”条 （３４）：“平功、庸者，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牛马驼骡驴
车亦同；……庸、赁虽多，各不得过其本价。”《疏》议曰：“计功作庸，应得罪者，计一人一日

为绢三尺。牛马驼骡驴车计庸，皆准此三尺，故云 ‘亦同’。……假有借驴一头，乘经百日，

计庸得绢七疋二丈，驴估止直五疋，此则庸多，仍依五疋为罪。自余庸、赁虽多，各准此法。”

　　 《厩库》“乘官畜脊破领穿”条 （２０１）《疏》议曰：“注云 ‘谓围绕为寸者’，便是疮

围三寸，径一寸；围五寸一分，径一寸七分。虽或方圆，准此为法，但廉隅不定，皆以围

绕为寸。”

　　计量标准自然是反复适用的规范，从常识上推断，其适用不应局限于法典之中。唐律
条文所述的这些计量标准在法典内的适用范围略有区别，其中 《名例》 “笞刑五”条 （１）
当中 “准此”所指示的内容适用范围比较具体，条文中明确指出徒、杖刑等准笞刑五等之

数。后两条中 “准此”的内容适用范围相对较广，但此处的适用范围仅有量的差别而无质

的不同，皆为通则性规范而非一事一例，只是适用于法典内具体事项的范围广狭有别。

　　３．法律术语的解释
　　唐律中 “准此”所 “准”之内容，还有一些是关于法律专门术语的解释、说明，并强

调一部律内凡出现该术语，皆 “准”此种解释。《名例》 “称日年及众谋”条 （５５）：“称
‘众’者，三人以上。称 ‘谋’者，二人以上。 （谋状彰明，虽一人同二人之法。）” 《疏》

议曰：“称众者，《断狱律》云：‘七品以上，犯罪不栲，皆据众证定刑，必须三人以上始成

众。’但称众者，皆准此文。称谋者，《贼盗律》云：‘谋杀人者徒三年，皆须二人以上。’

余条称谋者，各准此例。”

　　律文中对 “众”与 “谋”的特定含义做了说明，即 “众”为三人以上，“谋”为二人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律 《疏》在诠释法律术语的含义时引述的是 《断狱》与 《贼盗》的

内容，即作为总则的 《名例》在叙述通则性规范时，引述了作为分则的 《断狱》、《贼盗》

条文作为依据。究其原因，唐律在解释法律术语的含义、范围、程度时，一般通过明确具

体的罪刑关系予以说明，即在具体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出现需要解释的法律术语

而予以有针对性的说明。那么，这些内容应当是出现在涉及各类具体犯罪行为的篇章中，

立法者在编纂注、疏的过程中，通过引述其他各篇的相关内容对律文进行解释。唐律 《名

例》以外，“准此”指向法律术语解释的内容仍有很多：

　　 《卫禁》“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 （５９） 《注》：“仗，谓兵器杵棒之属。余条称仗准
此。”《疏》议曰：“余条，谓下文 ‘持仗及至御在所者’，并 ‘持仗强盗者’，并准此。”

　　 《职制》“役使所监临”条 （１４３） 《注》：“亲属，谓缌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
余条亲属准此。”《疏》议曰：“余条亲属准此者，谓一部律内，称 ‘亲属’处，悉据本服

内外缌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共为婚姻之家，故云 ‘准此’。”

　　 《户婚》“子孙别籍异财”条 （１５５）《注》：“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疏》
议曰：“‘下条准此’，谓父母丧中别籍、异财，亦同此义。”

　　 《户婚》“相冒合户”条 （１６１）《疏》议曰：“‘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
弟欲别者。 ‘应合户’，谓流离失乡，父子异贯，依令合户。而主司不听者，各合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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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别、应合之类，非止此条，略举为例，余并准此。”

　　 《户婚》“同姓为婚”条 （１８２）《注》：“余条称前夫之女者，准此。”《疏》议曰：“‘余
条称前夫之女者，准此’，据 《杂律》‘奸妻前夫之女’，亦据妻所生者，故云 ‘亦准此’。”

　　唐律在对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一般不作抽象、概括的集中说明，而是在规定具体犯
罪与处罚时，根据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法律术语应当具有统一、稳定的含义，既然

体例上没有集中的概括说明，以 “准此”来指示法律概念、术语超越一般性条文的通则性

效力，就成为克服唐律客观、具体立法体例固有弊端的需要。

　　４．引述其他法律规范
　　唐律涉及 “准此”的条文中，能见到 “准此令文”、“准令”等表述，如 《名例》“除免

官当叙法”条 （２１）律 《疏》载：“准此令文，出身高于常叙，自依出身法；出身卑于常叙，

自依常叙。故云 ‘出身品高者，听从高’。”其中所准之令文即 《唐令·选举令》 “官人犯除

名限满叙法”条：“诸官人犯除名，限满应叙者，文武三品以上奏闻听敕，正四品于从七品下

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正五品于正八品下叙，从五品于从八品上叙，六品、七品并于从九

品上叙，八品、九品并于从九品下叙。若有出身品高于此法者，仍从高 （出身，谓藉荫及

秀才、明经之类）。”〔８〕唐律条文中的 “准此”表达的是准据所引述的内容，“准此令文”

即所引述之唐令条文本身具有通则规范的性质，唐律中以 “准此”的表达方式予以强调。

　　还有一种情况是 “准此”的表述本身也在被引述的内容之中，如 《名例》“会赦应改正

征收”条 （３６）律 《疏》载：“依令：‘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无

嫡子，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

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若不依令文，即是 ‘以嫡为庶，以庶为嫡’。又，准

令：‘自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若违令养子，是名 ‘违法’。即工、乐、杂户，当

色相养者，律、令虽无正文，无子者理准良人之例。”所依之令即 《唐令·封爵令》 “王公

以下子孙承嫡者传袭”条：“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

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

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国除。”〔９〕律 《疏》中的 “准令”与前述 “准此令文”

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所引令文中出现了 “准此”之语，我们在唐令条文中也确实见到

有大量 “准此”的表述。又 《户婚》“立嫡违法”条 （１５８）《疏》议曰：“依令：‘无嫡子
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

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引述之令文为 《唐令·封爵令》 “王公以下子

孙承嫡者传袭”条：“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

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

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国除。”〔１０〕唐律条文中 “准此”所指示的内容在相关条文中被反

复引述，也表明了其所具有的通则性效力。

　　５．定罪量刑的 “法例”

　　唐律乃至传统刑律的核心问题是罪刑关系，即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分别予以适当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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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日］仁井田皗：《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３页。
同上书，第２１９页。
同上。



罚。基于此，唐律中大量 “准此”所指示的内容都是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方面的 “准据”。如

《名例》“除名”条 （１８）： “诸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律 《疏》对 “故杀人”作了解释：“‘故杀人’，谓不因斗竞而故杀者；谋杀人已杀讫，亦

同。余条称 ‘以谋杀、故杀论’，及云 ‘从谋杀、故杀’等，杀讫者皆准此。”即明确规定

了以谋故杀论、从谋故杀等行为若既遂，仍同于故杀人 “虽会赦，犹除名”的处罚方式。

又 《名例》“共犯罪本罪别”条 （４３）：“诸共犯罪而本罪别者，虽相因为首从，其罪各依
本律首从论。”《疏》议曰：“谓五服内亲，共他人殴、告所亲及侵盗财物，虽是共犯，而本罪

各别。假有甲勾他外人乙共殴兄，甲为首，合徒二年半；乙为凡斗从，不下手，又减一等，合

笞二十。又有卑幼勾人盗己家财物十疋，卑幼为首，合笞三十；他人为从，合徒一年，又减常

盗一等，犹杖一百。此是 ‘相因为首从，其罪各依本律首从论’。此例既多，不可具载，但

是相因为首从，本罪别者，皆准此。”律 《疏》举了大量事例对 “共犯罪而本罪别”作说

明，“准此”是说这些例子及与这些例子相同、相似的情况都应当准据此例定罪量刑。

　　唐律 《名例》以外各篇，也有大量 “准此”作此种用法的内容存在，如 《卫禁》 “宿

卫冒名相代”条 （６２）《疏》议曰：“余条主司准此者，谓一部律内，但言主司，并不觉减
二等，知而听行与同罪。”根据律 《注》： “主司，谓应判遣及亲监当之官。”律 《疏》中

“准此”的内容即根据主司不同的主观心态分别予以处罚： “不觉减二等，知而听行与同

罪”。凡冒名相代，而主司不知冒名相代之情，减本罪二等处罚，主司知情而听任冒名相代

之事发生，与本罪同等处罚。又 《户婚》 “州县不觉脱漏增减”条 （１５２） 《疏》议曰：

“‘余条通计准此’，谓一部律内，州管县，监管牧，折冲府管校尉，应通计者，得罪亦准

此，各罪止徒三年。”强调的也是州县脱漏户口处罚的 “法例”。

　　唐律中 “准此”作此种用法时，《名例》中涉及到１６条律文，《名例》以外各篇共涉及
到８０条律文。以数量统计，唐律中的 “准此”指示定罪量刑的 “法例”是其最主要的用法。

二、唐律中 “准此”的渊源

　　唐代之前的法典资料有限，但正史文献中 “准此”比较常见，其内容与唐律中 “准此”

的含义、用法一致。据此，我们可以对唐律中 “准此”的渊源稍作探讨。

　　 （一）正史文献中的 “准此”

　　在南北朝至唐代的正史文献中，我们见到了大量关于 “准此”的内容：

　　 “右并白纸书。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１１〕

　　 “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

又置司马一人；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余官亦准此为差。”〔１２〕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

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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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８３页。
（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７９页。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８５４页。亦可参见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１８页。



　　 “时事殷猥，病困心乱，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尽，准此以类为断。”〔１４〕

　　 “求朔望入气盈缩术：以入气日算乘损益率，如十五得一，余八已上，从一；以损益

盈缩数为定盈缩。其入气日十五算者，如十六得一，余半法已上亦从一，以下皆准此。”〔１５〕

　　 “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１６〕

　　相关记载还有很多，此处仅引其要者。从以上内容来看，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方面：
首先，相关内容都与典志、规则相关，“准此”表达的含义也比较固定，皆为依照、按照此

规则处理之义，这与唐律中的 “准此”一致，其中 “准此为仪”、 “准此为差”、 “准此为

法”、“准此以类为断”、“准此为数”等表述强调了以之为常行制度的含义；其次，正史文

献中的 “准此”所 “准”之内容多见计量标准，特别是 《陈书》中的官品设置、 《通典》

中的计重标准等内容，这与唐律中 “准此”的具体用法一致。从这两方面来看，唐律中的

“准此”与唐代之前正史文献中所见的 “准此”具有比较清晰的沿袭痕迹。

　　 （二）法典中的 “准此”

　　竹简秦汉律中未见 “准此”的表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典不存，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

未见 “准此”的内容，〔１７〕以正史文献中大量出现的 “准此”及其含义与用法来看，这一时

期的律文、律注中或已对 “准此”有所援用。

　　唐律中 “准此”的使用非常普遍且用法固定，详细分析 “准此”一语在律、注、疏中的分

布：《唐律疏议》中 “准此”共出现２２１次，涉及到１１０条律文，只有４条出现在律文部分；〔１８〕

另有４条在律、疏中同时出现。〔１９〕可见，唐律中关于 “准此”的表述，绝大多数出现在

注、疏中，仅出现在律文中的比例不足总数的 ４％，而注、疏中同时出现的条文有 ５３条，
所占比例达到总数的４８％，仅出现在疏中的条文也有５０条，所占比例达到了４５％。这说明
唐代立法者充分吸收了前代典志中 “准此”的含义与用法，并在修律的过程中通过增加注、

疏的方式予以充分应用，使 “准此”作为立法技术的表达方式呈现于法典中。

　　至宋代，法典中 “准此”的应用更加自觉。《宋刑统》将一部律内散列各条的 “余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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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唐）令狐德芬等：《周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年版，第 ６０页。亦可参见 （唐）李延寿： 《北史》，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３８页。
（唐）魏征、令狐德芬：《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３９页。
前引 〔１３〕，杜佑书，第１９７页。
２００２年６月，甘肃省玉门市花海镇出土了 《晋律注》残卷，据参与发掘整理者介绍，内容大致有 ４５００字左
右，但释文至今未见公布。从相关研究成果中，未见到关于 “准此”的表述。玉门花海出土 《晋律注》的相

关介绍与研究成果可参见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 〈晋律注〉》，载 《简帛研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 〈晋律注〉概述》，《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曹旅宁、张
俊民：《玉门花海所出 〈晋律注〉初步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具体包括：《名例》“犯罪已发已配更为罪”条 （２９）：“若已至配所而更犯者，亦准此。” 《名例》 “盗诈取
人财物首露”条 （３９）：“即财主应坐者，减罪亦准此。”《卫禁》 “不应度关而给过所”条 （８３）：“即以过
所与人及受而度者，亦准此。”《断狱》“与囚金刃解脱”条 （４７０）：“若囚本犯流罪以上，因得逃亡，虽无
伤杀，亦准此。”

具体包括：《名例》“犯流应配”条 （２４）：“移乡人家口，亦准此。” 《疏》议曰：“移乡人，妻妾随之，父
祖子孙欲随者听，不得弃放妻妾，皆准流人，故云 ‘亦准此’。” 《厩库》 “损败仓库积聚物”条 （２１４）：
“监、署等亦准此。”《疏》议曰：“监、署等，有所损坏，亦长官为首，以次为从，故云 ‘亦准此’。” 《厩

库》“输给给受留难”条 （２１９）：“门司留难者，亦准此。”《疏》议曰：“而受给门司留难者，亦准受给官司
之法，故云 ‘亦准此’。”《杂律》 “食官私田园瓜果”条 （４４１）：“非应食官酒食而食者，亦准此。” 《疏》
议曰：“‘非应食官酒食而辄食者，亦准此’，谓辄食者，坐赃论；弃毁者，亦同持去者，准盗论；强持去者，

以窃盗论。”



此”汇集为一门，附于 《名例律》之内为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其实质在于将 《名例》

以外涉及 “余条准此”的内容汇集一处，将之作为 《名例》一篇的延伸与扩展，功能在于

“俾诸捡详无遗误”，这显然是法典编纂方面较之唐律进一步的发展。详检 《宋刑统·名例》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的内容，〔２０〕其实际上包含了 “余条……准此”的表述形式，如

《宋刑统·户婚》“同姓为婚”条：“妻前夫之女者谓妻所生者。余条称前夫之女准此。”〔２１〕

而 “余条……准此”中的 “准此”又具体表述为：“亦准此”、“并准此”、“各准此”等，

如 《宋刑统·卫禁》“阑入太庙门”条：“余条守卫及监门，各准此。”需要注意的是 《宋

刑统》条文中所称：“一部律内称余条准此，共四十四条”，这与前文统计 《唐律疏议》中

“准此”的出现频次差异非常大。抛开 《宋刑统》与 《唐律疏议》法典结构、条文内容的

细微差异不谈，〔２２〕其原因大致包括两方面：首先，《宋刑统》“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的统

计未涉及 《名例》本身出现的关于 “准此”的表述；〔２３〕其次，《宋刑统》的统计实际上只

涉及了 “准此”的两种具体表述形式： “余条准此”与 “余条……准此”，未涉及其他形

式，换言之，《宋刑统》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中的统计结果是以条文中是否出现 “余

条”为主要标准，而不是以 “准此”为标准。因此，仅出现 “皆准此”、“以下准此”、“各

准此法”、“各准此例”等表述而未出现 “余条”的情况，《宋刑统》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

条”并未汇集在内。〔２４〕

三、唐律中 “准此”的性质与功能

　　唐律中的 “准此”作为立法语言，直接表达了一种准据或指向，即通过技术手段强调

或标识了所 “准”之法律规范的特殊性质与功能。对此，有学者认为 “准此”指向的法律

规范是具有类推适用性质的条文，〔２５〕或是准用刑律的制度，其功能在于使司法机关适用其

他相应律文条款去处理无法直接规定的各种犯罪，这种立法体例可以起到 “用简以驭繁”

的积极作用。〔２６〕这些观点分别针对 “准此”的一些具体条文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未对

唐律中涉及 “准此”的法律规范内容作出系统、概括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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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宋）窦仪：《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２１页以下。另可参见周密： 《宋代刑法
史》，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９页以下。
此条内容显然沿袭自唐律，按 《唐律疏议·户婚》 “同姓为婚”条 （１８２）律 《注》： “余条称前夫之女者，

准此。”《疏》议曰：“‘余条称前夫之女者，准此’，据 《杂律》 ‘奸妻前夫之女’，亦据妻所生者，故云

‘亦准此’。”

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我们在统计唐律中涉及 “余条准此”的相关条文时已发现，《唐律

疏议》与 《宋刑统》中涉及到 “余条准此”的条文内容差别是微乎其微的。

基于法典的结构与体例，我们推测 《宋刑统·名例》“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未将 《名例》中涉及 “准此”的条

文汇集在内是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名例》所有的内容皆为通则性规范，涉及 “准此”的内容亦如之，没

有必要单独汇集；第二，“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本身就在 《名例》之内，故体例上也不宜再将本篇内容重

复汇集。从以上两点也可以看出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所涉及、指向的具体条文所具有的通则性规范的性

质，在客观、具体列举的体例之下，立法通过 “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予以汇集并附于 《名例》之内。

若依 “准此”统计，《宋刑统》中共出现３４５次，比 《唐律疏议》中 “准此”出现的次数要多出１２４次，排
除 《名例》出现的次数，《名例》以外涉及 “准此”的条文也远远多于４４条。
参见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页。
前引 〔２０〕，周密书，第１３２页。



　　 （一）“准此”的性质

　　按照法典篇章结构，我们可以把唐律中涉及 “准此”的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讨论，即

《名例》中的内容与 《名例》以外的内容。

　　 《名例》一篇设立之法意为 “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其主要内容包含两方

面：“一是有关刑罚之规定，即所谓 ‘刑名’；二是有关处罚原则之规定，即所谓 ‘法例’。

二者皆带有通例性质。”〔２７〕通过分析 《名例》中涉及 “准此”的条文，我们发现只有一条

属于刑名，即关于刑罚之规定。《名例》 “笞刑五”条 （１） 《疏》议曰：“从笞十至五十，
其数有五，故曰 ‘笞刑五’。徒、杖之数，亦准此。”其余涉及 “准此”的条文内容皆属

“法例”，如 《名例》“共犯罪本罪别”条 （４３）《疏》议曰：“此例既多，不可具载，但是
相因为首从，本罪别者，皆准此。”其中的 “此例”是说律文中的 “相因为首从，其罪各依

本律首从论”，内容明显是关于处罚原则之规定，即 “法例”。

　　 《名例》以外涉及到 “准此”的内容都具有 “法例”的性质，这种 “法例”所具有的

通则性质在有些条文中予以明确的强调，如 《职制》 “贷所监临财物”条 （１４２） 《疏》议
曰：“注云 ‘余条强者准此’，谓如下条 ‘私役使及借驼骡驴马’之类，强者各加二等。但

一部律内，本条无强取罪名，并加二等，故于此立例。”“于此立例”之 “例”与前述 《名

例》 “共犯罪本罪别”条 （４３）中的 “此例即多”之 “例”指向的法律规范的内容都是

“法例”，即关于处罚原则之规定，条文内容将其表述的非常清晰。又 《捕亡》 “主守不觉

失囚”条 （４６６）《疏》议曰： “上条 ‘征人逃亡者，主司故纵与同罪’，及流徒囚限内而

亡，监当官司不立捕限及不觉故纵，如此之类，并准此条为法。”其中的 “并准此条为法”

与 “准此条为例”等同、亦可互换，表达的都是 “法例”之意。另外， 《名例》以外涉及

到 “准此”的条文中，还有大量关于 “准此例”、“准此法”的表述：

　　 《户婚》“相冒合户”条 （１６１） 《疏》议曰：“应别、应合之类，非止此条，略举为
例，余并准此。”

　　 《厩库》“乘官畜脊破领穿”条 （２０１）《疏》议曰：“虽或方圆，准此为法，但廉隅不
定，皆以围绕为寸。”

　　 《斗讼》“两相殴伤论如律”条 （３１０）《疏》议曰：“其间尊卑、贵贱，应有加减，各
准此例。”

　　 《斗讼》“殴缌麻小功亲部曲奴婢”条 （３２４）《疏》议曰：“自外殴折伤以上，各准此
例为减法。”

　　 《斗讼》“妻殴詈夫”条 （３２６）《疏》议曰：“自余折伤，各随轻重，准此加减之例。”
　　 《斗讼》“殴妻前夫子”条 （３３３）《疏》议曰：“注云 ‘余条继父准此’，谓诸条准服

尊卑相犯得罪，并准此例。”

　　 《捕亡》“知情藏匿罪人”条 （４６８）《疏》议曰：“‘小功以下，亦同减例’，即例云：
‘小功以下相容隐，减凡人三等。’今匿小功、缌麻亲之侣，亦准此例减之，总减罪人罪四

等，故云 ‘亦同减例’。”

　　当然，我们说分则条文的表述中出现 “例”并不意味着内容就是 “法例”，但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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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前引 〔５〕，刘俊文书，第１６页。



“例”的内容又同时出现了 “准此”的表述，那么我们说在一定范围内被准据适用的 “例”

是唐律分则条文中出现的 “法例”，则应当是可信的。结合上述条文中涉及 “例”与 “准

此”的表述与内容，也能证实这一点。另外，《贼盗》“卑幼将人盗己家财”条 （２８８）“问

答”：“……即准 ‘强者加二等’。此是一部通例，故条不别生文。”通过引述 《职制》 “贷

所监临财物”条 （１４２）律 《注》的内容：“强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强调了所

引述的内容为 “通例”，即 “余条强者准此”为一部律内之 “通例”，这可以说是唐律条文

对 “准此”所指示的条文性质的直接说明。因此，可以认为唐律 《名例》之外涉及 “准

此”的条文内容，皆属通则性规范。〔２８〕

　　 （二）“准此”的功能

　　既然唐律中 “准此”所 “准”之内容皆属通则性规范，这些内容自然发挥了通则性规

范的作用，如统率定罪量刑的具体条款、规定具体条文适用的一般原则等。但 “准此”作

为一种立法技术的特别表述方式，其涉及的内容自然具有比较独特的、区别于其他通则性

规范的特征。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唐律涉及 “准此”的条文中所见大量 “准上条”与 “准

下条”的表述，典型者如 《名例》“犯流应配”条 （２４）律 《注》载：“下条准此。”《疏》

议曰：“谓下条云： ‘流人逃者身死，所随家口仍准上法听还。’上有 ‘下条准此’之语，

下有 ‘准上法’之文，家口合还及不合还，一准上条之义。”唐律涉及 “准此”的条文中有

大量 “上条”、“下条”的表述，这些表述与 “准此”相连，在提高法典的条理化、体系化

程度等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此处略引几例：

　　 《职制》“大祀不预申期及不如法”条 （９８）《疏》议曰：“‘余条中、小祀准此’，但

在中祀有犯，皆减大祀二等；小祀有犯，皆减中祀二等。谓下条 ‘大祀在散斋，吊丧问

疾’，《贼盗律》‘盗大祀神御物’之类，本条无中、小祀罪名者，准此递减。”

　　 《户婚》“盗耕种公私田”条 （１６５）《疏》议曰：“‘下条苗子准此’，谓 ‘妄认及盗

贸卖’、‘侵夺私田’、‘盗耕墓地’，如此之类，所有苗子各还官、主。”

　　 《厩库》“监主贷官物”条 （２１２） 《疏》议曰： “注云 ‘下条私借亦准此’，谓下条

‘监临主守之官以官物借人’，若所借人不能备偿，亦征判署之官，故云 ‘准此’。”

　　 《贼盗》“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 （３０１）《疏》议曰：“杀人者仍从强盗之法，下文

‘强盗者加一等’，杀人者亦加一等，与强盗同。即是部内有一人强盗者，里正等杖六十，

虽非部内人，但当境内强盗发，亦准此。容止杀人贼者，亦依强盗之法。”

　　 《诈伪》“诈为制书及增减”条 （３６７）《疏》议曰：“‘余条施行准此’，余条谓 ‘以

伪印文书施行’及下条 ‘诈为官文书施行’，如此诸条，已施行及未施行皆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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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如刘俊文教授谓：“《名例》篇所收虽为全律之通例，然仅是最重要之通例，并非囊括全部通例。实际上，尚

有若干通例，散见于 《名例》以外之各篇中，……故研究通例之总则，当以 《名例》篇为主，而不可囿于

《名例》一篇。”刘氏将 《名例》以下各篇中的 “通则性规定”做了汇集，并将其分为 “适用于全篇之通例”

与 “适用于全律各篇之通例”两类，将刘氏所列举的 《名例》以外之通例与 《名例》以外涉及 “准此”之

条文一一对照，多有重合。个别条文不在刘俊文先生列举之范围，但究其条文内容，仍属通例 （参见前引

〔５〕，刘俊文书，第１６页，第１４６７页）。亦可参见蔡墩铭教授之观点：“《唐律》之名例虽相当于今之总则，
但 《唐律》关于总则之规定，不尽在名例之内，名例律之各种规定，只能为总则规定之主要者，其他总则规

定，尚散见于名例以外之各律。故检讨 《唐律》之总则规定者，自不应将其限于名例律之条文，更应及于其

他各律之有关条文”（蔡墩铭：《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８年版，第１１页以下）。



　　 《杂律》“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 （３９２） 《疏》议曰：“注云 ‘杀伤畜产者，偿

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谓下条 ‘向城及官私宅，若道

径，射、放弹及投瓦石’、 ‘施机枪、作坑阱’，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以故杀伤畜

产，并偿减价之类。”

　　上有 “下条准此”之语，下有 “一准上法”之文，其中 “准此”作为具体立法技术的

表述形式，在克服客观具体立法体例的固有弊端、使一部律内前后内容达到统一、避免法

律适用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高法典的体系化程度等方面所起到的功能与作用显而易见。

结　语

　　关于传统法典中 《名例》一篇的功能与意义，宋代律学博士傅霖谓：“一部律义三十卷

内有五刑、十恶、八议、六赃、七杀，合告不合告、应首不应首、合加不合加、合减不合

减，制不倍细，俱在 《名例》卷内以为总要也。”元人王亮增注：“律文谓之制事同，谓之

例，天下之事万端制律之文安能必备，然则立例为总。”〔２９〕其中强调了世事万端与律文有

限之间的矛盾，并指出 《名例》存在的必要。王明德将这一矛盾说得更加详细：

　　 “《名例》之义何居乎？……逮乎后世，方与廓矣，品类纷矣， 伦叙矣，冠裳定矣，

等威隆杀其各别矣，车书文物其繁备矣。以人，则有勋爵宾耆，贵贱尊卑，亲疏上下，老

幼男女，工虞技术，疲癃愚弱之不同。以事，则有常变精粗，大小远近，迟速久暂，征伐

戍守，宾筵祭享，农桑考课，工作力役之各别。以情，则有狡诈狙虔，杀越张，顽愍悍

犷，灾眚终怙，真伪欺诚之不一。以文，则有祖孙子父，僧尼寮属，伦常公私，皆各准以，

罪同同罪，日时程限，出入加减等类之或同或不同。是固科条等则之未可概而绳也，董威

创惩之未可统而论也，异同同异之未可以词组分、只字识也。倘欲即此全律正文，二十九

篇，四百一十一条中，各为条析缕分，详切着明以示焉，虽罄南山之竹，不足以书也。绝

中山之颖，不足以备也。竭娄视之明，亦不足以悉纤微而无漏也，故为之简其名，核其实，

撮其要，尽其变，分其类，着为四十八条，冠于律首以统贯夫全律。”〔３０〕

　　 《名例》之设的目的是 “冠于律首以统贯夫全律”，〔３１〕其必要性在于：具体行为与情

节繁杂多样，条文有限，不可能一事一例。而传统法典的立法体例恰好是具体、个别、客

观地列举。〔３２〕基于此种立法体例，集中规定一些通则性规范，就成为克服传统刑律立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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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宋）傅霖：《刑统赋解》，载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 （第一辑）》第一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８５页以下。
（清）王明德：《读律佩鬌》，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页以下。
这实际是宋元以后的律学家与律学著作的说法，因为我们似乎未见到唐人把 《名例》地位看的那么高。唐律

制定、颁布之时，《名例》应该仅是对特殊事例的规定和解释，而这种做法也是因袭前代而来。至于 《名例》

在结构、效力等方面具有了超越其他篇章的地位，应当是条文经过长期的整理过程之后才出现的。比较 《刑

统赋解》与 《读律佩
2

》中关于 《名例》的说法，从中能明显的看出成书于清代的 《读律佩
2

》对 《名例》

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强调的远比宋元时期的律学家更多。

日本学者仁井田皗谓：“与其说唐律是抽象、概括、主观地观察各种犯罪，毋宁认为它是具体、个别、客观地

对待各种犯罪的，作为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古代法特征的法典，唐律是著名的。例如，虽是性质相同的犯罪，

却根据犯意、犯罪的状况、犯罪的方法、犯罪人以及被害人的身份、犯罪的目标等情况的不同，设立各种罪

名、科以不同的处罚。”［日］仁井田皗：《唐律的通则性规定及其来源》，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

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５５页以下。



例不足的必要措施。而随着立法技术的发展，这些条文集中于法典篇首又成为趋势。〔３３〕但

问题在于，出现于法典之首的 《名例》一篇所包含的若干条文能否完全克服传统法典立法

体例的不足？完全达到 “冠于律首以统贯夫全律”的目的？从 《名例》的内容来看，答案

似乎是否定的。基于传统法典编纂的技术与体例，其中不可能出现如现行法中总则条文一

样高度抽象、概括、定性的内容。《名例》中的条文与其他各篇相比的确比较抽象、概括，

但这种抽象、概括仍是通过客观具体的列举方式来实现的，“具体的列举抽象规范”本身就

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而抽象、概括性有限的 《名例》条文在统帅大量定罪量刑的具体

条文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余条准此”就是立法化解这种矛盾与不足的技术手段。唐律

中出现大量的 “余条准此”根源于通则性规范，集中于 《名例》而渗入各篇，在法典内起

到了上下勾连、前后关照的作用，将大量定罪量刑的具体条文统一于若干通则性规范之下，

提高了法典的条理化、体系化程度。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ｙｕｔｉａｏｚｈｕｎｃｉ”（“Ｔｈｉ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ａｐｐｌｙｔｏ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ｏｔｈ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Ｃｏｄｅｏｆ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ａｌｏ
ｇ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ｈａ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ｗａｙ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ｔ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ｓｆｕｌ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ａ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ｄｅ．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ｙｕｔｉａｏｚｈｕｎｃｉ”ｗａｓ
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ｄｅ，ｓｏａｓ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ｏｄｅ，ｙｕｔｉａｏｚｈｕｎｃｉ，ｎｏ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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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从立法技术方面来说，通则性条文集中于法典篇首会使得定罪量刑的具体条款引据通则性规定时更加便利。

参见前引 〔２８〕，蔡墩铭书，第１１页。


